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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永在化工有限公司

浦江红旗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荗华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诺柔饰品厂

义乌市日顺建材有限公司

义乌市瑞兰服装有限公司

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山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凯畅厨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凯瑞厨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翔美五金有限公司

义乌市勰禧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有利德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瑞尔饰品有限公司

衢州顺兴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龙港饲料有限公司

浙江龙港畜禽科技有限公司

衢州汇丰废旧金属回收市场服务有限
公司

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8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53012016281118

53012016281272

53012016281273

53012017280216

53012015281372 53012016281074

53012015282295 53012016281075

53012015280416 53012016280556

53022014280349 53012015282160

53022014280365 53012015282159

53012014280567 ZBL53012015000233

53012016280039

53012016281139

53012015282165

53012014281830 53012015282257

53012016280472

53012016280761

53012015281955

53012015282074 53012016281383

53012016280773

53012016280775

53012016280766

53012016280979

53012015280712 ZBL53012015000183

53012015282175 RFT530120150247

53012015280659 53012016280712

53012015281108

53012014281624 53012014281624-1

53012015280264 53012016280375

53012015280310 53012016280448

53012015282398

ZBL53012015000252 53012015282247

53012016280790 53012017280202

53012016281128 53012017280204

53012016281132 53012017280203

53012017280061

13812016280484 13812017280394

13812016280491 13812017280395

13812016280447 13812017280362

13812016280455 13812017280361

13812016280464 13812017280363

13812016280438 13812017280356

13812016280460 13812017280359

13812016280463 13812017280358

13812017280352

13812016280616

13812016280711

CD13812016880146

13812016281305

CD13812016880187

13812016280941

13812016281230

本金

19786306.14

16500000.00

44995684.91

8500000.00

37000000.00

22391702.29

7482304.14

29999321.69

18939999.98

31329792.18

20051298.09

18069654.50

8692009.31

46000000.00

24218893.15

22500000.00

19498480.31

25494031.07

25999875.87

79740774.70

1376090436.88

欠息

939967.87

357476.05

1738637.66

662230.73

3485331.17

1524000.48

865658.29

6768638.57

1772327.84

2263873.41

2176914.37

2924304.29

555095.36

2289304.59

108258.45

422147.86

370394.22

346104.72

702672.52

3632986.62

88928423.01

费用（诉讼费等
代垫费用）

76313.00

0.00

0.00

0.00

119413.00

0.00

0.00

0.00

76523.00

107698.00

80153.00

74557.00

42163.00

14539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496144.00

担保人

浙江浦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浦江鸿业制衣有限公司、楼沛凌、季春书、楼永财、张伯承、边月英、张宏贤、何秀英

浙江浦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浦江鸿业制衣有限公司、楼沛凌、季春书、费慧珍、楼永财、张伯承、边月
英、张宏贤、何秀英

浦江县钢刷厂、浦江县红旗铜材厂、浙江省浦江锁业有限公司、朱秀英、钟文财、朱含虎、张莉、朱含炜、何宝飞

金华市浙中建筑装饰材料市场有限公司、常德市水星楼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王会明、张艳兰、陈小
华、陈盼、张心怡

楼秋芳、金成标

浙江浩鑫电气有限公司、霍邱县新中天水泥有限公司、黄青英、吴文民

浙江省东阳市富恒丽针织有限公司、吕秀兰、王冠瑶、王宁宁、陈丽、张重良

义乌市依晨食品有限公司、骆洪波、周有香、周忠民、翁杭娟

义乌市日日高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陈文正、方敏、王荣喜、孙后仙、方康康

永康市泰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永康市金帅压铸厂、楼敦谱、吕爱美、叶放、应丽宾

永康市金帅压铸厂、叶放、应丽宾、朱丽琨、吕丰塔、吕月阳、黄娅、

浙江省永康市丰塔铝业有限公司、永康市金帅压铸厂、叶放、应丽宾、朱丽琨、吕丰塔、吕月阳、黄娅

永康市丰雷五金电器厂、永康市泰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吕丰雷、胡爱群、楼敦谱、吕爱美

东阳市美名赫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湖科技有限公司、方津津、朱丽英、吴新军、楼园花

义乌市富丽达制袜有限公司、陈津祥、陈爱青、陈耀、楼爱萍、丁国富、丁苏园

义乌市恒盛纺织有限公司、金华市有利德工艺品有限公司、义乌市有利德工艺品有限公司、王世勋、何
月芳、龚跃权、虞红芳

浙江日盛实业有限公司、金华金久水晶钻饰品有限公司、陈佩琅、方雪芳、李良国、张洁

衢州迅腾实业有限公司、詹筱明、陈志英、詹凌佳、黄伟

衢州迅腾实业有限公司、詹筱明、陈志英、何红新

詹筱明、陈志英

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衢州汇丰废旧金属回收市场服务有限公司、杨玲娣

衢州汇丰废旧金属回收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中外运宁波物产有限公司、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杨邕、王颖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8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
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上接13版）

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12日

（2017）浙0304民初2384号
吴述仁：本院受理原告谷大东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238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563号

陈光村：本院受理原告供玉叶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25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564号

金光南：本院受理原告供玉叶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256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676号

林伙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欧吉斯服装加
工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
26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5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黄建勤的申请，于2017年9月28日
作出（2017）浙0304破申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
市瓯海民政橡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9
月29日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市瓯海民政
橡胶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市瓯海民政橡胶有限公司登
记股东蒋胜国、钱爱琴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15日内向管
理人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秦锋、李世豪，联系号
码：15858557727、18814863457。地址：温州市市府路
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8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
文书等资料。温州市瓯海民政橡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7年11月1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瓯海民政橡胶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市瓯海民政橡
胶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1月20日上午9时在温
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
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2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东莞市华瑞皮革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40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本院查明,浙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平
宇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
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浙江鼎力
皮革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
务人浙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
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9
月25日裁定宣告浙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
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443号

金成哲、郑林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转普裁定书等。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02月06日上午0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使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5095号

方金达、陈虹：本院受理原告金吉祥诉被告方金达、
陈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
月22日下午15时0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5094号

蒋必敏、董娜娜、章再效：本院受理原告金吉祥诉被告
蒋必敏、董娜娜、章再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1月22日下午14时1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2542号

郁明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善联合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郁明华、张美凤、沈钢、张水兵、张蕾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
郁明华、张美凤共同归还借款496699.49元及利息、复息、
罚息（暂计至5月25日为7690.17元，实际按约定计算至
归还日止）；2、被告沈钢、张水兵、张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922号

彭小刚：本院受理原告管六花与被告彭小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92017）浙0421民初192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彭小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
原告管六花借款55000元；二、被告彭小刚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管六花利息（按照每月1000
元，自2012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三、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0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3050元，由被告
彭小刚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426号

海宁三品家私有限公司、海宁市高麦皮业有限公司、
海宁荣森家具有限公司、陈晓霞、范建卫、姚国飞、何琛：
原告海宁嘉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宁三品家私有
限公司、海宁市高麦皮业有限公司、海宁荣森家具有限公
司、陈晓霞、范建卫、姚国飞、步伟中、何琛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542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海宁三品家私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海宁嘉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1,4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违约金70,
000元及实现债权费用67,000元。二、被告海宁市高麦
皮业有限公司、海宁荣森家具有限公司、陈晓霞、范建卫、
姚国飞、步伟中、何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上七
被告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海宁三品家私有限
公司追偿。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2529号

曹兆春：本院受理原告海盐县西塘桥水泥构件厂诉被
告曹兆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4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516号

毛福来、俞桂娣：本院受理原告沈建强与被告毛福来、
俞桂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502民初15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163号

卢忠卫、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杨
银儿与被告卢忠卫、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291号

胡冲、沈燕：本院受理原告程三宝与被告胡冲、沈燕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720号

褚连荣：本院受理的原告肖厚英与被告褚连荣离婚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745号

李道满、许建霞、张厚涛、刘咸香、湖州润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
行与被告李道满、许建霞、湖州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厚涛、刘咸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
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922号

林型忠：本院受理原告邵利华与被告林型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本案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618号

魏巍：本院受理彭梅娴诉你名誉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
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963号

伍阿三、吴秀英：本院受理原告宋军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